國立聯合大學辦理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行政契約書
109年1月10日第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通過
101年3月21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議通過

甲方：國立聯合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乙方：               (姓名)
　　　就讀本校               系/所(請圈選)
      ___年級___班，學號              
乙方申請參加    年度學海飛颺計畫，前往        /         (國家/城市）之研修機構                    （機構名稱），進行研修。
研修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由甲方依照     年度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要點 補助乙方出國獎學金。
經雙方同意，議定遵守相關條件、規定如下：
第1條 乙方因選送出國研修所涉之權利義務及其他相關事宜，依本契約書辦理，同時乙方應遵守「國立聯合大學學生參與境外學術交流及研習服務經費補助要點」、「國立聯合大學國際交換學生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要點（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院校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
第2條 甲方獎助乙方出國研修經費計新台幣          元整，乙方應於兩週內辦理獎助費用核銷事宜。如未依規定辦理核銷，應將所受領之經費全額返還甲方。
第3條 乙方應於出國前後出席甲方辦理之出國交換計畫之相關經驗分享座談會，提供相關諮詢及必要資訊。
第4條 乙方應依核准之研修期程進行研修，在國外就讀期間未滿一學期(學季)，不得領取獎助金，已領取者應全數償還。
第5條 乙方留學期間未經報准，不得任意放棄留學課業中途返國。如留學期限未滿，因特殊或緊急事故，需放棄研修返國者，需報請甲方同意，返國費用均需自理。
第6條 乙方原錄取之國別、研修機構均不得變更。若有正當理由能提出具體說明者得申請變更，但以一次為限。未經核准同意逕自變更者，喪失受獎助資格，甲方即停止發給各項獎助金，乙方亦需償還已領取之一切獎助金。
第7條 乙方在領取本獎助金期間，有違反我國或外國之法令，或觸犯刑案經本國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確定應入監執行或遭遣送回國，經本校查證屬實者，乙方應償還已領取之本獎助金。 
第8條 乙方獲本獎助金，不得同時領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研修獎助學金。
第9條 乙方須於出國期間保有本校學籍及辦理註冊相關手續，於出國研修期間如不需支付國外學雜費，學士生須支付本校全額大學部學雜費、碩士生需支付本校研究所全額學雜費基數，另須支付抵免本校學分數之學分費。
第10條 乙方於研修結束後，應向本校報到，違反者由本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負責追償乙領補助款，並繳還教育部。
第11條 乙方在國外交換研修期間，將按規定選修必需之學分數，如選修學分數與及格學分數未達規定時，由甲方依學則處理學籍問題。
第12條 乙方須依學校作業程序，行負責辦理課程學分抵免相關事宜。如因參加研修致影響畢業期程，或衍生學分抵免等問題，由乙方自行負責。同時，乙方如為大四或碩二期間，須主動了解交換校後，可能因專業科目之學分無法抵免或成績單較晚郵寄至母校，造成延畢之可能。若因此影響畢業、升學或就業，由乙方自行負責。如有申辦畢業手續之需要，請於結束交換學期結束後二週內，盡速回本校辦理。
第13條 乙方於交換期間應主動與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組聯繫，以確保乙方之研修動態。
第14條 為確保學生海外留學時之安全，乙方本人或家長須主動告知學生是否曾有身心重大疾病之就診記錄。
第15條 本契約乙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甲方：國立聯合大學 
代表人： 　　　　　　　　       （簽名蓋章）
地 址：苗栗市恭敬里聯大一號 
乙方：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手 機： 
	乙方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手 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